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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栋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江栋核（2025）-3066号

   ★
关于柏树村赵庄安置区道路雨污水新建工程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审核报告

扬州市邗江区公道镇人民政府：

受贵单位委托，依据贵单位提供的资料，以及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关于工程造价咨询的相关规定，我公司对柏树村赵庄安置区道路雨污水新建工程工程量清单及最高投标限价进行审核，现报告如下：

一、工程概况 

本工程建设地点位于扬州市邗江区公道镇。本工程主要为柏树村赵庄安置区道路雨污水新建工程，包括大型土方工程、道路工程、雨污水工程等，本次编制范围为一期。

二、审核依据：
1、《建设工程工程量清单计价规范》（GB50500-2013）；

2、《市政工程工程量计算规范》（GB50857-2013）；

3、《江苏省市政工程计价定额》(2014版)；

4、《江苏省建设工程费用定额》（2014版）及扬州市关于工程造价的现行有关规定（包含营改增后调整内容）；

5、《扬州工程造价管理》（2025年第6期），指导价未列入的按市场价列入；

6、人工工资按苏建价函（2025）66号文《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关于发布建设工程人工工资指导价的通知》执行；

7、扬尘污染防治增加费按〔2018〕24号文执行；

8、苏建函价〔2019〕178号文关于建设工程计价增值税税率调整的通知；

9、江苏嘉泰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出具的关于柏树村赵庄安置区道路雨污水新建工程最高投标现价编制报告；
10其它相关的工程造价法规等；

11、国家、省、市现行有关工程造价方面的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

审核说明

增加道路模板、道路锯缝、缝内沥青砂胶、道路拉杆钢筋的组价及清单描述；
排水管数量按图纸工程量表一期数量调整；
经与建设单位沟通，排水管道基础按180°砂基础考虑，不考虑图纸中的360°包封；
砂回填基础工程量计算错误，已调整；
经与编标单位沟通，根据编标时与建设单位的沟通结果，现场挖土方考虑就近堆放，灰土（土方利用）现场拌合，余土外运1km考虑；
混凝土价格调整，运费从45元/m3调整为25元/m3；
本工程未考虑暂列金额；
最高投标限价编制说明详见本工程最高投标现价编制报告。
四、审核结果

柏树村赵庄安置区道路雨污水新建工程送审最高投标限价为3796888.74元，我公司依据现行规定，进行定额套用、人工工资计算、相关费用取定，审核后高投标限价为3754359.01元，核减42529.73。

附：最高投标限价及招标工程量清单

项目负责人:

江苏栋德工程管理有限公司                                  

二0二五年七月二十九日

主题词：柏树村赵庄安置区道路雨污水新建工程     最高投标限价审核报告

